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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百廿上理・羽动情谊”上海理工大学师生

羽毛球团体友谊联赛通知

一、赛事宗旨

“百廿上理·羽动情谊”。值此上海理工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

际，为增进校友与师生情谊，凝聚师生团队力量，展现上理人健康

向上的体育运动精神风貌。学校教职工羽毛球协会承办本次师生羽

毛球团体友谊联赛（以下简称：师生羽毛球友谊联赛）。赛事以

“球”会友，旨在积极搭建校友与母校、校友与师生间的交流平台，

现将比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二、主办及承办单位

（一）主办单位

上海理工大学工会、上海理工大学校友工作联络处、上海理工

大学体育教学部

（二）承办单位

上海理工大学教职工羽毛球协会

三、参赛对象

参赛人员为学校在职教职工（含各学院工会、机关直属部门）、

在校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及学校各届校友，参赛资格由承办单位统

一审核。专业羽毛球运动员（含国家注册运动员）不得参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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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赛资格与组队要求

（一）参赛资格

所有参赛队员须为我校各届校友、在职教职工、在校在读本科

生、硕士研究生。校友以毕业证书载明的原所属学院为准报名，可

结合学校现有学院组队参赛。

（二）队伍构成

每队设领队 1 名（由各学院工会、机关直属部门负责人担任，

负责赛事联络），运动员 6 名（含替补 2 名，男、女替补各 1 名），

参赛总人数不超过 8 人。其中，至少包含 1 名校友（校友身份认定：

在上海理工大学取得学历/学位的毕业生），其余队员可为学校在职

教职工或在校在读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。

（三）联合组队

比赛队伍以各学院工会、机关直属部门为单位组队。不足 100

人的学院、机关直属部门可申请联合组队，联合组队的单位不超过

2 个，且学院工会和机关直属部门的总人数不超过 120 人。参赛报

名各学院工会、机关直属部门负责人，如需联合组队，须于 2026 年

5 月 18 日（周一）17:00 前，向赛事承办单位赛事联系人提交书面

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方可组队参赛。

五、比赛项目

本赛事为学校师生羽毛球友谊联赛，比赛场次设置男双、女双、

混双，共 3 场，获胜 2 场及以上的队伍即晋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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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赛事报名及安排

（一）报名安排

即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8 日（周一）下午 17:00 截止，逾期报

名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。

（二）报名流程

报名参赛师生、校友请如实填写《学校师生羽毛球团体友谊联

赛报名表》（详见附件 7），由各学院工会、机关直属部门指定专

人汇总报名表材料，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赛事承办单位工作邮箱：

Sophialiu@usst.edu.cn，邮件标题统一注明“学院名称+团队联系人

+羽毛球赛报名”，便于工作人员核对统计。

（三）抽签安排及要求

1.抽签时间

2026 年 5 月 21 日（周四）下午 13:00

2.抽签地点

上海理工大学杨浦区军工路 580 号校区教职之家二楼会议室

3.抽签要求

各参赛队领队须准时到场参与抽签，种子队无需参与抽签；缺

席、迟到视为自动服从主办方分组安排，分组结果一经确定，不得

更改。

（四）比赛时间

学校师生羽毛球团体友谊联赛于 2026 年 5 月 23 日（周六）全

天 09:00 至 18:00 举行；若遇雨天，赛事顺延至 2026 年 5 月 30 日

（周六），具体时间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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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比赛地点

上海理工大学杨浦区军工路 516 号校区综合体育馆羽毛球馆

（1-12 号场地）

七、赛事规则

（一）赛制安排

1.第一阶段

赛事分 4 组进行单循环赛，分组通过抽签确定；上届校教工赛

前三名作为种子队，分入不同小组，避免提前相遇。各组前两名晋

级八强。

2.小组赛规则

小组赛须打满 3 场，获胜一方计 2 分，负者计 0 分；一方弃权，

判 0:3 负，计 0 分，对方计 2 分。小组名次按积分排序，积分相同

则以净胜场多者为胜；净胜场仍相同，则以两队直接胜负关系确定

名次。

3.第二阶段

八强淘汰赛（对阵规则：A1 vs 附加赛胜者 1，B1 vs 附加赛胜

者 2，以此类推），后续依次进行半决赛、决赛，最终决出 1 至 4

名；5 至 8 名不再进行排位赛，统一按优胜奖颁奖。

（二）出场规则

双方选手出场次序为男双、女双、混双，运动员不得兼项；每

场比赛采用 21 分制，一局定胜负，11 分处交换场地；比分至 20 平

时，先获得 21 分者获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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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则依据

本赛事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，

所有参赛人员须严格遵守。

（四）器材要求

参赛队员球拍自备，须符合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竞赛规则要求；

比赛用球由主办方统一提供。

八、赛事仲裁

本赛事裁判员由学校体育教学部统一选派，确保判罚公平、公

正；赛事仲裁委员会由学校工会代表、校友处代表、体育教学部教

师组成，负责处理赛事期间出现的各类争议，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九、赛事录取名次及奖励

本赛事坚持“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”原则，根据上级教育工会

文件要求，奖励范围不超过参与人数或团队的 2/3，具体设置如下：

（一）团体奖励

根据本次师生羽毛球友谊联赛总成绩，为获奖队伍颁发荣誉证

书及校庆纪念奖品。

（二）参与奖励

所有报名并完成全部赛事的队员，颁发参赛纪念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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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参赛要求

所有参赛队员报名时须提交所有参赛人员报名时须提交《参赛

报名表》《学校师生友谊联赛运动保险信息登记表》电子版，两份

材料缺一不可；比赛当天须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（校友可携带毕

业证/学位证复印件），便于承办单位核验身份，未按要求提供相关

材料或身份核验不合格者，不得参赛。

（二）纪律要求

参赛人员须严格遵守赛会各项纪律，服从赛事组委会及裁判的

安排与判罚，尊重对手、尊重裁判、尊重观众，做到文明参赛、公

平竞技；严禁出现违规违纪、弄虚作假、恶意争执、肢体冲突等行

为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该队（或个人）参赛资格及所有成绩。

（三）安全要求

参赛人员须穿着正规运动服、运动鞋参赛，赛前主动做好热身

准备，量力而行，避免运动损伤；赛事期间自行妥善保管个人物品，

切实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；赛事组委会为所有参赛人员统一购买运

动意外伤害保险，若参赛期间发生意外，请及时联系赛事工作人员

处理。

（四）赛事调整

如遇恶劣天气、场地检修等不可抗力因素，导致赛事无法正常

举办或需要改期，赛事承办单位将另行调整赛程，并及时通知各参

赛队伍及人员，请参赛人员密切关注相关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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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赛事解释权

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赛事主办单位所有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

另行通知。

赛事承办单位联系人：刘老师

赛事工作邮箱：Sophialiu@usst.edu.cn

上海理工大学教职工羽毛球协会

2026 年 4 月 16 日


